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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3_80_8A_c44_645550.htm id="tb42" class="xx21"> 二、代理

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，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

实施法律行为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的

法律制度。 (一)代理的特征 1、代理人以“被代理人”的名义

实施法律行为。 解释：代理制度中的代理人必须以“被代理

人”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.行纪合同中的行纪人必须以“

自己”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。 2、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

“独立地”向“第三人”进行意思表示。 解释：居间行为是

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

媒介服务，居间人的作用仅限于“传话筒”，不能独立地进

行意思表示。因此，居间行为不属于代理。 3、代理行为的

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“被代理人”。 (二)代理的适用范围 1、

代理适用于民事主体之间设立、变更或者终止权利义务的法

律行为，也适用于法律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(如申请行为、申

报行为、诉讼行为)。 2、依照法律规定或行为性质必须有本

人亲自进行的行为(如遗嘱、婚姻登记、收养子女)不能代理

。 【例题1】下列行为中，不属于代理行为的是( )。 A、居间

行为 B、行纪行为 C、代人保管物品行为 D、保险公司业务员

的揽保行为 【答案】ABC 【例题2】代书遗嘱是订立遗嘱的

一种方式，因此立遗嘱可以代理。( ) 【答案】× (三)代理的

种类 1、委托代理：是指基于被代理人的授权委托而发生的

代理。 授权委托书“授权不不明”的，被代理人应当对第三

人承担民事责任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。(注意出单选题) 2、法



定代理：是指法律根据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存在而设定的代理

。 3、指定代理：是指按照人民法院或有权机关的指定而产

生的代理。 (四)滥用代理权(重点) 1、滥用代理权的界定 (1)

代理他人与自己进行民事活动.(2)代理双方当事人进行同一民

事行为.(3)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。

2、滥用代理权的法律后果百考试题论坛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

网 (1)代理人滥用代理权的，其行为视为无效行为，给被代理

人及他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(2)代理人

和第三人恶意串通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，由代理人和第三

人负连带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